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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 2022 年第 41 次 

审议会议结果公告 
 

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 2022 年第 41 次审议会议于 2022

年 9 月 2 日上午召开。现将会议审议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审议结果 

（一）武汉恒立工程钻具股份有限公司：符合发行条件、上市

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二、审议意见 

（一）武汉恒立工程钻具股份有限公司 

1.请发行人就改制方案实施过程及结果取得有权机关确认。 

2.请发行人补充披露钻具有限通过不等比增资的方式实现了隐

名股东实名化的具体情况，钻具有限股东解除代持方式是否合法合

规。 

3.请发行人补充披露发出商品管理方式及财务内控制度规范进

展。 

三、审议会议提出问询的主要问题 

（一）武汉恒立工程钻具股份有限公司 

1.关于改制确认以及股份代持。根据申报文件，发行人存在以

下情况：（1）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（即江钻股份更名后的

全称）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出具确认函，因拟改制的钻具有限的资



- 2 - 
 

产规模有限，实际执行中对初步方案的调整符合江钻股份的决策权

限并获得中石化集团认可；江钻股份认可钻具有限的改制程序合法

合规，改制结果合法有效。（2）根据《招商银行贷记通知》，2006 年

11 月 24 日，付款人余立新向收款人上海隆泰分别汇款 950,000.00

元、235,700.00 元（合计 1,185,700.00 元），付款摘要栏显示“股权

交易”，经余立新和杜蘅确认，余立新支付的上述款项中有部分款

项系代杜蘅垫付的股权转让款，杜蘅已将垫付款项归还给余立新。

（3）2012 年 5 月，钻具有限第四次股权转让，宛青山和丘英明从

公司退出，各自持有的 1.125%和 2.625%的股权分别由崔定金和余

立新受让，因本次股权转让的标的股权本来就登记在受让方的名下，

故此次股权转让不需到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。（4）2015 年 8 月，

钻具有限第一次增资，通过不等比增资，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的持

股比例达到当时的全体股东共同确认的比例，从而实现了隐名股东

实名化。（5）2015 年 8 月，钻具有限第五次股权转让，崔定金将其

持有的公司 1.875%的股权（共计 30 万元出资）转让给职东文，将

其持有的公司 2.1875%的股权（共计 35 万元出资）转让给诸珊梅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前述“《确认函》中已确认因拟改制的钻具

有限的资产规模有限，在实际执行中对初步方案的调整获得了中石

化集团认可”中，中石化集团具体的认可方式，是否有文件依据及文

件具体内容。（2）江钻股份是否属于钻具有限改制的主管部门，其

出具的确认函是否需要获得江汉石油管理局及中石化集团的批复

或确认。（3）参与改制的职工股权比例及股权（解）代持情况是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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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得钻具有限改制主管部门的批复或确认。（4）就 2006 年 11 月 24

日，付款人余立新代杜蘅向收款人上海隆泰杜蘅支付的股权交易款，

杜蘅何时以何种方式将垫付款项归还给余立新，该次转让中是否存

在股权代持情形或其他利益安排。（5）2012 年 5 月钻具有限第四次

股权转让及 2015 年 8 月钻具有限第五次股权转让的股权转让价款

支付方式及具体支付情况。（6）2015 年 8 月，钻具有限第一次增资

中如何通过不等比增资的方式，实现了隐名股东实名化，本次钻具

有限股东解代持方式是否合法合规，股东在本次增资中是否全面履

行出资义务，是否存在虚假出资，抽逃出资等情形。 

请保荐机构、发行人律师发表明确意见，详细说明核查过程、

核查方式、相应的证据资料以及核查结论，并说明核查方式以及核

查证据是否足以支持核查结论。 

2.关于财务内控。根据申报文件，（1）发行人对申报期财务报

表进行追溯调整，其中对 2020、2019 年净利润影响分别为 14.07%,-

48.42%，调整金额占比较大。（2）发行人与关联方存在频繁资金拆

借行为，且在 2019 年和 2020 年与关联方进行资金拆借时，存在资

金转账操作失误的情况。（3）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使用个人卡、存

货账实差异、票据违规、资金占用、第三方回款等财务内控不规范

情形。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上述调整对申报财务数据的实质性

影响，是否触发相关处罚。（2）发行人内控是否存在重大缺陷，内

容整改及落实情况；发行人财务内控的规范性和有效性。请保荐机

构、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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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证券交易所 

2022 年 9 月 2 日 
 


